《汉中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为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等法律法规在我市的贯彻落实，促进我市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汉中市城市管理局牵头起草了《汉中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节水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水利工作方针，这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根本遵循，该方针把节水放在首要位置，足见节水的重要性。制定本《办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
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九条提出，“到2020年，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全部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准要求。”因此，需尽快出台符合我市城市节约用水实际的政府规章，促进我市节水工作的法治化程度。
（二）推进汉中发展，发挥水源涵养地功能的要求
汉中作为滨水型城市，因水而兴，水为汉中带来了灵气和灵动，成就了汉中的宜居环境，因此有必要通过该《办法》鼓励节水，惩罚浪费，发挥节水奖励的长效机制，充分调动用水单位和个人的节水积极性，使汉中的水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汉中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地，汉中节约用水做得好，就意味着可以为京津地区供应更多的水资源，最大程度发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功能。
（三）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的硬性要求
《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办法》要求具有本级人大或政府颁发的有关城市节水管理方面的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该要求是国家节水型考核的一票否决项。本《办法》是我市各项节水规范性文件的纲领，其中包含涉及供水、排水、污水处理、非常规水资源管理、节水奖惩等相关节水管理办法，是指导我市节水工作的重要依据。
（四）补充《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的需要
城市节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用规章制度来保障，但是目前适用的规章比较陈旧，已经难以适应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是1988年11月30日由国务院批准，1988年12月20日发布，距今已超过30年。《陕西省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于2005年4月出台，2012年废止后，陕西有关城市节约用水的规范又没有重新制定，节水工作主要依据的是《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但是汉中城市节水有其自身特点，《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需要，因此，面对汉中节水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尽快出台符合汉中实际的政府规章，科学指导我市节约用水工作。
二、起草依据
本《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起草，同时参考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全民节水行动计划》以及省内外设区市颁行的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三、起草过程及征求意见情况
2019年初，《办法》起草工作开始启动。在认真学习研究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近期对做好创建节水型城市工作一系列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本市实际情况，根据上位法，参考借鉴其他城市好的经验和办法，我局草拟了《办法》征求意见稿，随后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送市发改委、市水利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和市自然资源局、国中水务汉中自来水公司等相关单位部门，征求意见和建议。市水利局等部门共反馈修改意见和建议13条，我局采纳了其中部分意见，对《办法》作了进一步修改，形成了《办法》送审一稿。
2019年11月27日，汉中市城市管理局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审定汉中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等办法的请示》，市司法局对《办法》提出了合法性审查意见，我局对照审查意见进行了再次修订，并委托陕西理工大学的地方立法专家对《办法》进行全面的修改完善，形成了《办法》草案送审第二稿。
在《办法》草案送审过程中，我局得到确切消息，水利部正在起草《节约用水条例》，我省也将启动《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修订工作，为避免出现《办法》出台即需修订的尴尬情形，起草单位决定待中、省对相关法规、规章修订完成后，再根据修订后的法规、规章再行修改完善，保证《办法》的立法质量。2021年12月25日，修订后的《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公布，我局会同地方立法专家参照《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结合《节约用水条例》（征求意见稿）再次对《办法》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办法》草案送审第三稿。
四、主要内容
《办法》共26条，主要明确了5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明确了适用范围和群体。《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市中心城区建成区内节约用水及其监督管理活动。在市中心城区建成区内使用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二是明确了主管部门及各有关单位职责。《办法》第四条规定：“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城市节约用水工作，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汉台、南郑区城市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职权范围内的城市节约用水监督管理工作。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依法做好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本辖区内的节约用水工作。”
三是明确计划用水管理主体及要求。《办法》明确：城市用水实行居民生活用水和单位用水分类管理。居民生活用水实行定额管理和阶梯水价，并按实际用水量收取水费。单位用水实行计划用水，并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制度。为强化用水需求和过程管理，提高计划用水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办法》还对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的核定、下达、调整及相关管理活动作出了规定。
四是明确城市节水措施。《办法》从水价机制、重点单位用水管理、节水三同时、管网漏损率控制以及工业用水、特殊行业用水等方面提出了节约用水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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